
【法官说法】 >>>

  本案的判决， 体现了合同自由与

公平原则的平衡。

当前， 越来越多年轻人因生活节

奏快、 工作压力大及社交圈相对窄小

而选择通过婚介所相亲结识异性， 希

望快速找到合适伴侣。 法官提醒广大

消费者， 尽量选择信誉好、 口碑佳的

大型婚介机构， 在签订服务合同时应明

确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及退费制度， 避

免模糊约定引发纠纷。 另一方面， 婚介

所等服务机构也应规范服务流程， 提升

服务质量， 避免 “包成功” “包满意”

等过度宣传和承诺， 促进婚介服务行业

健康发展。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梅益婷

为尽快“脱单”，张女士找到一家

婚介所并交纳服务费及登记费。然而，

张女士发现，虽然婚介所推荐频繁，但

真正让她心动的男士却寥寥无几，她

于是申请退款却遭拒……最终， 张女

士将婚介所告上法庭。

近日， 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起纠纷案件。

相亲多次却难觅意中人

2023 年初春，张女士为找到意中

人，准备通过婚介所相亲。她精心挑选

了几家婚介所， 最后选定了某婚介所

并交纳服务费及登记费 5500 元，双方

签订了一份《婚姻介绍服务合同》。 合

同中写明： 婚介所每月为张女士推荐

至少 1 到 2 位单身男士， 直至张女士

满意为止； 如因张女士个人原因提出

终止服务，已支付的服务费不予退还。

自 2023 年 3 月起，根据张女士填

写的对象筛选标准， 婚介所通过微信

向张女士推荐单身男士。起初，张女士

满怀期待地查看每一位男士的资料，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然而，随着

时间推移， 张女士发现， 虽然推荐频

繁，但真正能让她心动的却寥寥无几。

一个多月后， 张女士认为婚介所的服

务消极懈怠，要求婚介所退款，但婚介

所拒绝了张女士的退费要求， 继续为

张女士推荐单身男士。

截至 2023 年 11 月， 婚介所一共

为张女士推荐了 11 位单身男士，但张

女士仅与其中 4 位进行了面对面的交

流。遗憾的是，这些短暂的见面并未能

擦出爱情的火花， 双方均未有进一步

的接触和发展。 更让张女士感到失望

的是， 她发现这些男士在见面后并不

愿意与她互换联系方式， 似乎缺乏进

一步交往的意愿， 而婚介所在后续的

跟进反馈上也显得不够及时和积极。

不满婚介服务想解除合同

面对这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经历，

张女士最终决定将某婚介所告上法庭。

张女士认为， 婚介所未能按照合同

约定提供满意的服务， 推荐的男士缺乏

交友诚意， 且婚介所在服务过程中存在

明显的疏忽和懈怠， 导致合同目的无法

实现， 因此主张解除合同并全额返还已

支付的服务费。

而婚介所则坚称， 他们始终遵循合

同约定， 为张女士推荐符合标准的交友

对象，并强调，婚介服务只能提供相识的

机会， 无法保证每一次介绍都能成功发

展为恋爱关系或婚姻关系； 而且合同约

定张女士因个人原因解约是不退款的，

不同意解约和退款。

法院：婚介服务具有人身

专属性，不宜强制履行

人民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婚姻介

绍服务合同》 系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

效， 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

自的义务。 但婚介服务具有较强的人身

专属性， 即合同的持续履行有赖于合同

双方相互配合与互相信赖， 不适合强制

履约。现张女士对婚介所丧失信任，不愿

继续接受婚介所的服务， 双方合同目的

便无法实现，《婚介服务合同》 事实上已

无法继续履行， 因此张女士要求解除合

同的请求，法院可予以支持。

关于退款金额， 鉴于婚介所已经为

张女士提供了部分婚介服务， 张女士无

权要求退还全部服务费， 但双方签订的

合同中对收费标准缺乏明确约定， 综合

考虑婚介服务合同的履行情况、 婚介所

为履行合同的付出等情况， 人民法院酌

情确认婚介所应退还张女士部分服务费

及登记费。

相亲遇不到“心动”，服务费能退吗？
法院酌情确认退还部分服务费及登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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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吊顶变“掉顶” 市民被砸伤骨折
上海一中院赴松江广富林巡回审判点审理一起健康权纠纷案

  本案主审法官、 上海一中院立案

庭审判员刘佳指出， 根据我国现行法

律规定， 建筑物脱落致人损害适用过

错推定原则。 换言之， 只要存在建筑

物发生脱落并造成他人损害的事实，

就足以推定该建筑物的所有人、 管理

人、 使用人有过错， 除非其能够充分

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

这样的规定， 一方面极大地减轻

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可以

督促建筑物的所有人、 管理人、 使用

人在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 对建筑物

的安全性和完好度保持必要的关注， 及

时发现和排除公共安全隐患， 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脱落现象的发生， 避免给

他人造成损害。

由于本案中的建筑物所有人、 管理

人、 使用人均怠于举证， 以致既不能证

明自身无过错 、 也无法查明实际过错

方， 一审法院判令上述主体共同向受害

人承担赔偿责任， 属合法有据， 并无不

当， 应予维持。

【法官说法】

    游泳馆吊顶坍塌，市民

被砸骨折

一个夏日的夜晚， 李先生来到趣

游健身机构的室内泳池游泳健身。 热

身运动结束后， 李先生在水中游了几

个来回。 谁都没有注意到， 此时， 泳

池上空的天花板出现了几道大的裂

隙。

就在李先生再次游到泳池中央

时， 周围突然响起了尖叫声， 他闪躲

不及， 被跌落的沉重吊顶砸中身体，

泳池陷入一片混乱。 现场的工作人员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将李先生送往医院

进行住院治疗。 经诊断， 李先生左肩

胛骨粉碎性骨折， 住院一星期接受治

疗， 后续又多次在该院复诊治疗， 诊

疗期间共产生了 6 万余元医疗费。

出院后， 李先生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健身机构、 物业公司、 开发

商三方共同赔偿自己医疗费、 误工费

等共计 12 万余元。

法院：健身机构、开发

商等共同赔偿1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健身机构

房屋吊顶突然脱落， 将李先生砸伤，

健身机构、 物业公司以及开发商不能

证明自身没有过错，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法院判决健身机构、 物业公司和开

发商应支付李先生赔偿金额共计 10 万

余元。

物业公司认为自己并未日常经营这

块场地， 只是受开发商委托出租， 不具

有管理义务， 不应承担赔付。 物业公司

对判决结果不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

诉。

考虑到双方均在松江区， 为打造便

民利民的矛盾纠纷解决平台， 上海一中

院在松江广富林巡回审判点开庭审理了

此案。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依据物业

公司与健身机构签订的承包经营管理合

同、 与开发商签订的委托租赁合同， 均

载明物业公司对涉案房屋设施设备及装

饰装修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 而物业公

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善尽管理和维护之

责。 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三

条规定，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

成他人损害，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

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综上， 上海一中院驳回物业

公司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庭审结束后， 合议庭现场进行了以

案释法活动， 就健康权纠纷案件的类案

审理思路、 物业公司的安全管理等法律

热点与旁听人员进行了充分交流， 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文中所涉人名及公司名皆为化名）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袁逸馨 卜玉

凉爽的室内泳池无疑是夏日消暑的好去处， 但市民在畅游其中时， 恐怕少有人会留意泳池顶部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赴松江广富林巡回审判点审理了一起健康权纠纷案， 一家健身机构游泳馆的吊顶突然坍塌， 将

正在游泳的市民砸伤， 法院判决健身机构、 物业公司、 开发商共同赔偿受伤市民 10 万余元。

释法


